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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四月四日）在基本法實施十周

年暨頒佈十七周年研討會上的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李（剛）主任、黃（富榮）主席、各位嘉賓：

 還有大約三個月，香港便慶祝回歸祖國和落實「一國兩制」十周年。我很

高興出席今天的研討會，和大家一同探討《基本法》下的法律制度，以及回顧

「一國兩制」在香港落實的情況。

引言

 今天在香港提及《基本法》，很多人會聯想起有關《基本法》的訴訟。不

錯，在過去十年，就如何解釋和落實新憲法秩序，有過不少的爭議，也衍生連

串司法覆核的案件。這是完全可以理解的，因為《基本法》不單是具凌駕性的

憲法文件，而且涵蓋香港政治、經濟、民生差不多各方面的範疇。

 回歸後，就《基本法》條文提出憲法挑戰的第一大案是香港特區政府 訴 馬
維騉一案，當時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陳兆愷說過以下的一番話：

 「《基本法》不單是國際條約即《聯合聲明》下的成果，也是中國全國性

法律和香港特區的憲法。《基本法》落實《聯合聲明》涵蓋的基本方針政策，

重點在於保持香港現行的社會、經濟和法律制度，五十年不變。《基本法》的

目標，是保障這些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使香港特區保持穩定繁榮。因此，主

權移交後的延續性，是至為重要的。」

 「《基本法》是一份獨特文件，既反映兩國所訂條約，也涉及宗主國與實

行不同制度的自治區的關係，訂明政府不同分支的架構和功能，並臚列公民的

權利和責任。由此可見，《基本法》起碼具備國際、國家和憲法三個層面。」

 我認為所有開放和多元化的司法管轄區的政府均會面對法律爭議，我們不

必過分憂慮。《基本法》就像為香港特區建造了一套完整的骨骼支架，我們要

用實質的經驗、本地的立法和法院判案的法理材料去長出肌肉和筋脈，使整個

身軀得以發展完備。

 以下，我想簡單地用四個方面去拋磚引玉，為大家今天的研討會提供一些

話題：它們分別是「目的」、「鞏固」、「豁達」和「前瞻」。

目的

 正如《基本法》序言指出，透過制定《基本法》成立香港特別行政區的目

的，除了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外，還在於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香港的穩定繁榮，涉及市民大眾的生計和利益，不純是經濟上的考慮，亦

包含公平和法治社會的因素，這些都是落實《基本法》的過程中必須考慮的。 
 
  在這裡，針對以違反《基本法》為理由司法覆核案的增加，我希望可以重

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李國能在兩次法律年度開啟典禮上的肺腑之言： 
 
  「司法覆核的程序，並非解決我們的社會所面對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

的萬應良方。 .....在合法的範圍內，社會所面對既錯綜複雜又艱巨的政治、經

濟及社會問題，均只有透過討論及經過政治體制的適當運作，方能覓得實際的

解決方案。」 
 
  事實上，法庭在完全忠於法律原則判案的同時，也能顧及判決對社會造成

的影響，而採取必要的措施保障社會的穩定，例如去年在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

的訴訟中，法庭雖然裁定有關條文侵犯《基本法》所保證的私隱權，因此違

憲，但法庭亦考慮到執法機關如被撤除有關調查權力，可能會對治安造成嚴重

影響，於是頒下暫緩執行令，為期六個月，以便政府能在限期前制定對私隱權

具足夠保障的新法例。終審法院認為，法治須滿足維持法律和秩序的需要，並

提供能夠有效運作的法律制度。在非常情況下，或許須採取非常的司法措施。 
 
鞏固 
 
  根據「一國兩制」的原則，香港原有的法律和法律制度（包括普通法）在

新的憲制之下除與《基本法》有抵觸外，維持不變。 
 
  法治是香港成功及繼續成功的關鍵。維持原有法律和法制的實質和果效，

重要性猶如保護香港的根基。法治精神，包括法律不受政治或人為因素干預，

持正不阿，法律之下，人人平等的觀念，必須努力栽培、推動和實踐。 
 
  十年以來，最令香港人及海外投資者放心的就是在新憲制之下，司法獨立

得到絕對的認同和尊重。《基本法》第八十五條保障法院獨立進行審判，不受

任何干涉。 
 
  特別在法庭審理涉及《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官司上，政府有時勝

訴，有時敗訴，這足以證明香港司法獨立，並且凸顯《基本法》在保障基本人

權的成效。 
 
  但香港以普通法為本的法律和法制也不可能是一成不變的。首先，因新憲

法和人權法所影響，普通法也要與時並進，亦不能避免爭議，例如，在反歧視

的法律上，對不同性傾向人士的立塲，又例如言論及集會自由怎樣和社會秩序

安全取得平衡等，在過往幾年，我們都有一些很切身的體會和學習。 
 
  《基本法》第八十四條訂定法院在審理案件時可參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

的司法判例，雖然這提高了預備案件的難度，但卻把香港的普通法豐富起來，

令它能更多元地茁壯成長。 

 



  不過提到鞏固基本，我們必須謹記《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說明香港特

別行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不可分離的部分，而且我們享有的高度自治都是基

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而以《基本法》作最終依歸。作為擁有香港主權的國

家，人大和中央政府根據《基本法》亦具有相應的權力和責任，這亦是「一國

兩制」中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豁達 
 
  說到這裏，相信回歸以來，最重要的法律問題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訂明，《基本

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而且該解釋權適用於《基本法》的所有條

文。香港法院獲授權在審理案件時可解釋《基本法》，但在某些情況下，則須

在作出判決前提請人大常委作出解釋。回歸以來，人大常委曾就居留權、政制

發展及行政長官的任期三次解釋《基本法》的條文。上述三次釋法，都曾經引

起社會人士的爭議。然而，根據終審法院對《基本法》條文的解釋，明顯地三

次釋法均是合法合憲的。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清楚表明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是不受任何限

制和約束的。人大常委是一個立法機關而非司法機關。普通法律師或許對於由

立法機關解釋法律感到陌生，甚至有人覺得不安，但這卻反映了中國憲法的規

定。根據中國憲法，所有全國性法律均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正如香港特

區終審法院其中一位非常任法官梅思賢爵士在劉港榕一案中指出，這是香港和

內地兩個制度在《基本法》之下的連繫。 
 
  透過終審法院一連串的歷史性判決，人大釋法的憲法地位已經清楚確立，

而香港亦了解內地法制下法律解釋權亦比普通法的規定寬闊。 
 
  不過，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都非常明白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可能會造

成的影響，大家都了解為甚麼人大釋法會令很多普通法的法律工作者擔憂香港

法制的完整性及肯定性受削弱。因此，我們不會輕易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尋求釋

法。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我會竭盡所能，減低釋法對法治的影響。這

是我一直秉持的原則。 
 
  面對不同制度和不同的意見，虛心的了解，誠意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但

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都是決意以香港的利益為重，這亦是所

有香港人的意願。 
 
前瞻 
 
  回歸以來，香港經歷了嚴峻的考驗：禽流感、金融風暴、居留權的風波、

泡沫經濟的爆破、非典型肺炎、經濟轉型和全球一體化都為我們帶來種種衝

擊。回顧過去，總結經驗，相信大家都同意「一國兩制」的落實非常成功。這

不是我的一家之言，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政府也認同「一國兩制」整體上得以成

功落實，贊同法治與司法獨立依然是香港社會自由開放的支柱，各種自由和權

利在香港繼續受到尊重和保障。英國外交大臣在最近提交英國國會的半年報告

中總結說：「一國兩制」的原則大體上行之有效，《聯合聲明》及《基本法》

保證香港人可享有的種種權利和自由，繼續得到維護。 
 



  前面的日子，肯定還有很多難度甚高的挑戰，我相信我們必須有遠見，有

勇氣，一方面要堅持對基本原則的持守，另一方面又要有兼容的氣量，還要積

極建立互信，增強溝通，虛心學習彼此的異同。 
 
  除了經濟上不斷起飛外，其實國家對法治的重視是前所未見的。人大透過

《1999 年修正案》，將「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原則寫進《憲法》

內，以最莊嚴的方式宣示法治的重要性。近年國家在推行法治方面，更取得長

足的進展。除了全力進行有關市場經濟和司法程序的立法和法律改革工作外，

亦積極探討怎樣透過法律令社會更和諧，涉及的層次包括社羣關顧、家庭保障

和環境保護等方面。 
 
  我深信，只要大家共同努力，「一國兩制」不應只是一個史無前例的實

驗，而是為國家和香港提供一個嶄新的機制，協助兩地在經濟及法治上繼續發

展，而在世界上樹立一個成功的模式。 
 
  多謝大家。  

完  
 
２００７年４月４日（星期三） 
 


